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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支出憑證核銷辦法 

105 年 7月 7日第 944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本校各單位支出憑證之核銷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支出憑證，係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

相關書據。  

第 三 條  各單位人員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

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  

第 四 條  各單位支付款項，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，支付個人款項時，

應取得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收據。 

第 五 條  各單位給付各類所得時，承辦單位應按給付類別填寫人事費印領清冊；

以個人款項領款收據簽領者應另填寫人事費印領清冊，並由受領人親自

簽名或蓋章，俾便辦理所得扣繳申報事宜。個人款項領款收據及人事費

印領清冊，應記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受領事由。 

二、支付總額。 

三、支付單位名稱。 

四、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、戶籍地址及國民身分證。受領人如為本校教

職工，得免填其地址。 

五、受領年月日。 

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 

並簽名證明之。  

第 六 條 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
二、品名及數量。 

三、單價及總價。 

四、開立統一發票日期。 

五、買受人為「中原大學」。 

收銀機及計算機器開立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本校統一編號，如有扣抵聯

應一併附上。未輸入本校統一編號者，應請營業人加註統一編號後，加

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 

統一發票僅記載日期、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

名稱並簽名;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(如出貨單) 

，得免加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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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，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

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，均得作為支出憑證。電子

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，經手人應於發票或支出憑證粘存單上註記發票字

軌號碼。 

統一發票應儘量取具二聯式發票，三聯式發票應加註本校統一編號，並

檢送收執聯及扣抵聯。校外補助經費應取得二聯式發票，以符合稅法及

報部規定。 

第 七 條 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商店免用統一發票編號、地址及加蓋負責人私章。 

二、貨物名稱及數量。  

三、單價及總價。 

四、開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日期。 

五、抬頭應註明：中原大學。 

為免影響本校免稅權益，應儘量不至未辦理設立登記（無免用統一發票

編號）商店購物；如取具收據未能載明免用統一發票編號者，經手人應

簽附商店負責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及彙整資料，俾便辦理所得扣繳申

報。  

第 八 條  原始憑證若因遺失或其他原因，應由原開立憑證廠商以存根聯影本加蓋

「與正本相符」印章、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，並由經辦人註明無法

提出正本之原因，並簽名。  

第 九 條  各項憑證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時，應由下列人員簽名或蓋章： 

一、經手人及單位主管。 

二、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代簽人。 

三、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。  

第 十 條    支付教職工薪資、加給及其他給與，並按給付類別編製薪俸統計表，分

別填明受領人之職稱、人事代碼、姓名、應領金額等，其由金融機構存

入各該教職工存款戶者，應由金融機構簽收。 

薪俸統計表及薪俸彙總表，應由製表、出納組長、總務長、人事室主任、

會計主任及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於每頁簽名或蓋章。  

第 十一 條  如因辦理公務需預先借支者，填寫借據時須檢附校長核准之簽呈或核定

清單，且應於借支一週前提出申請，並於該項業務結束後二週內，檢附

統一發票、收據、簽呈等相關憑證，送會計室辦理沖銷事宜。 

第 十二 條  採購案辦理經費核銷時，應檢附統一發票或收據、請購單、驗收單、估 

              價單、比價議價資料等相關文件。 

第 十三 條  報支下列費用，應檢附資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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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廣告費，應附報紙或廣告樣張。 

二、郵費，應檢附郵局所開立「購買票品證明單」。 

三、刻印章，應加蓋樣章於收據背面。 

四、影印費，金額超過 1,000元，應檢附樣張(所影印之封面或目錄)。 

五、會議餐費、便當、點心費，應檢附開會通知並註明會議名稱、時間、                  

地點、與會人數。 

六、禮金、奠儀、花籃、喜幛及輓聯，應檢附紅、白帖或邀請卡(信封                  

務必附上)，並請單位主管在信封上批示致贈金額及項目。  

七、核銷水電費、電信費、瓦斯費等，得以已完成繳費之繳費通知單(上                 

面蓋有超商、金融機構之收款戳印或轉帳代繳字樣)核銷，不需檢

附電子發票。若以電子發票報銷經費者，仍須檢附繳費通知單正本。 

第 十四 條  申請國內、外差旅費，應檢附國內、外差旅費報告表、中原大學教職員

請假單或計畫案差假申請單及相關支出憑證，另國外差旅費應加附兌換

水單，或出國前一日（如逢假日往前順推）台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

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。  

第 十五 條  數項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如需分別開立傳票，其支出憑證

不能分割者，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。  

第 十六 條  支付款項由其他補助單位與本校共同分攤者，其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

關分攤表。  

第 十七 條  支出憑證正本須送經費補助單位存查者，以憑證之影本報核，惟應加註

憑證正本送報補助單位存查證明。  

第 十八 條  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，但採用機器作業及國外憑證無法用

大寫數字表示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          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，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，並於更正處簽

名證明。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，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。 

第 二十 條  支出憑證列有他國貨幣數額者，應檢附兌換水單，或檢附匯率表註明折

合率，以事項發生日（如逢假日往前順推）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

匯價為依據辦理報支。 

第二十一條  支出憑證非本國文字記載者，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文字。  

第二十二條  國外或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出具之支出憑證，如有不能完全符合本項

辦法者，應依其慣例提出相關憑證，並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註說明，並

簽名。 

第二十三條    透過網路完成交易，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應依第六點規定辦理;無須取得

統一發票者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，作為報

支之憑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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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  支出憑證除本辦法外，為應相關上級主管機關及補助單位查核需要，得

通知各單位檢送其他相關文件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